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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相关决策部门认为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已指日可待，但笔者

认为，这一制度不仅直接关系着数亿储户的利益和未来资金安排，而

且关系着相关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至金融体系的未来发展，尚有一

系列条件并未成熟，因此，应谨慎从事。 

一、应重视信用保障覆盖面收窄引致的风险 

存款保险制度始于 1933 年的美国。其背景是，在 1929－1932 年

的金融危机从而经济危机中，美国先后有 9000 多家的商业银行倒闭，

引致了众多居民存款的严重损失和其他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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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国通过了“银行法”，据此设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拯救

经济危机冲击下濒临崩溃的美国银行体系起到积极作用。与此不同，

在我国，居民储蓄存款长期来实行的政府信用制度，几个突出的实例

是：在 90 年代的“海南发展银行”事件、“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事件乃至 2004－2005 年的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事件的处理中，

有关行政部门都坚持确保居民个人资金的全额兑付，以保障经济社会

生活秩序的稳定。 

实施存款保险制度直接意味着，当吸收储蓄存款的金融结构面临

经营危机时，只有那些符合存款保险制度规定的储蓄存款才能得到本

金的偿付，由此，原先由政府信用覆盖全部储蓄存款本金的状况必然

收窄。在此背景下，城乡居民可能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调整存款，

由此，可能带来一系列金融风险乃至经济风险，其中包括： 

第一，储蓄存款向大中型商业银行集中引致的风险。在实施存款

保险制度以后，一些大额资金储户很可能将资金从城乡信用社、小型

商业银行中取出传存于大中型商业银行，由此，不仅在一个时间段内

可能出现储户资金“大搬家”的现象，更重要的是，一些城乡信用社

和小型商业银行可能因此而陷入某种经营困境。如果这种情形果真发

生，对推进农村金融体系的建立显然是不利的。 

第二，储户分拆存款引致的金融资源浪费和风险。在实施存款保

险制度过程中，难免发生现有储户分拆存款的现象，这不仅造成金融

机构的资源浪费，而且还将引致储蓄存款的另一种“大搬家”，并可

能引发对应的风险。问题还在于，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储户并无个人

支票等金融工具可用，可购买住宅、汽车及其他大额商品又时有发生，

这样，当储户需要大额支付时，就需要分别从各家金融机构中提款，

不仅费时麻烦，而且有着难以预期的风险。 

第三，差别化存款保险缴费率引致的风险。实行存款保险制度，

要求根据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状况（即储蓄存款的风险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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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收取存款保险费用，由此，资产质量较差城市商业银行和城乡信

用社等金融机构很可能陷入经营困境。这些小型金融机构大多直接服

务于小型企业、农户等，一旦他们陷入经营困境，后者的金融需求就

很难得到满足，由此，又将引致诸多其他问题。 

对西方国家而言，实行存款保险制度是信用保障面的“加法”，

但对我国而言，将储蓄存款的政府信用转为市场信用，对应的是储户

资金的保障面收窄，即“减法”，这是我国实行存款保险制度的特殊

情况。为了防范由此引致的储户心理紧张和一系列可能发生的现象，

从存款保险制度设计开始就要谨慎而细致，避免草率从事。 

二、应重视利率未市场化背景下的金融矛盾 

相对于储蓄存款的政府信用而言，实行存款保险制度，既意味着

相关存贷款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增加，又意味着储户的存款风险提

高，在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严重不足和存款利率尚未市场化的条件下，

相关主体实际上处于缺乏化解风险机能的无选择状态，可能形成“政

府甩包袱”的感觉。 

从储户角度看，我国目前各家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实际执行的几

乎都是基准利率的上限，由此，可选择的利率对策处于两难境地：如

果对被保存款实行利率下浮（即低于基准利率）的措施，以腾出存款

利率空间来拉开未保存款的利率差别，这不免给众多储户造成“成本

转嫁”等诸多猜疑，由此引致一些低存款储户的不满意见；如果继续

贯彻“不论存款多少，一律实行基准利率上限”措施，那么，大额储

户在没有其他方案可选择的条件下，只能拆分资金分别存入不同的商

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由此，既引发这些储户的不满情绪，又增加各家

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吸储成本。 

在各项储蓄存款实行基准利率上限的条件下，大额储户本来还有

一系列可供选择的路径，例如，将资金投资于债券、股票、基金和其

他证券，购买理财产品或集合理财产品，进行直接投资等等。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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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超过 17 万亿元并且继续按照每

年新增 2万亿元的规模扩展。在此背景下，转移上万亿元储蓄资金不

是臆想。但在金融市场发展的规模不充分、品种较少、层次单一的条

件下，如果短期内从储蓄存款中转移出上万亿元的资金进入金融市

场，很难避免这些市场的交易走势因受到严重的需求冲击而形成价格

虚高，并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负面的后期效应。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条

件下，超过被保存款的储户资金缺乏足够的选择余地，只能继续以存

款方式进入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这种具有“强制”色彩的存款，

如果完全不考虑信用保障问题，一旦某家商业银行发生经营危机，就

可能引发某种程度的经济社会问题。 

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角度看，他们必须按照存款保险制度的规

定向存款保险机构缴纳存款保险费，由此，这部分缴费资金本来可带

来的经营收益就自然失去了。这一额外损失（再加上由存款保险制度

实施引致的其他成本增加）如何补偿？在存贷款利差较大的条件下，

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本来可以通过提高利率吸收那些高于被保存款

的存款资金，以扩大经营运作规模、抵偿保费支出和相关成本、提高

盈利水平，但在“以基准利率为上限”的政策限制下，这一选择很难

展开。 

在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各类利率主要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形

成，且已为储户和各类金融机构所熟悉，同时，金融市场比较发达，

不论是储户还是各类金融机构都有着较为充分的选择空间，因此，实

施存款保险制度的金融条件比较有利。与此相比，我国在这些方面还

有不小差距，还要花费不少时间通过深化改革和金融创新来推进这些

条件的形成。 

三、应重视保费操作中利益关系的复杂性 

从保费收取来看，保费的缴纳数额与保险的保障数额对称一致，

是保险的一个基本原则，它直接关系被保事项发生后的理赔数额。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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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机理出发，实行存款保险制度中投保的对象界定、缴纳保费的时

点界定和已缴保费的调整还有一系列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从缴纳保费

的时点界定来说，各家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储蓄存款余额和储户每

天都在变动，缴纳保费以哪一时点为基期，对各家金融机构和储户的

利益直接相关。如果以前年底（如 2006 年底）为缴纳保费的时点，

那么，在此之后，储蓄存款增加的金融机构将因实际缴费较少而获得

好处，储蓄存款减少的金融机构则因实际缴费较多而提出异议；如果

以存款保险制度出台日为缴纳保费的时点，那么，由于在此时点后的

一段时间内，储蓄存款“大搬家”尚处于过程中，所以，缴纳保费额

与实际保障的储蓄存款不对称，将成为各家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拖延

缴纳（甚至拒缴）保费的一个主要理由。从已缴保费的调整来说，因

储蓄存款余额增加而增加缴纳的保费相对容易处理，但在金融机构的

储蓄存款余额减少（甚至是持续减少）的情形下，已缴保费是否应当

对应地退还？如果不退还，则违反保费与保额对称性的机理；如果退

还，则存款保险机构将陷入繁琐的计算、核实和结算等事务工作中。 

从保费使用来看，2006 年底城乡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余额达到

16 万亿元，如果存款保险的平均费率为 1%，则可收得保费 1600 亿元。

这笔巨额资金如何使用，不仅关系着资金使用效率，而且关系着存款

保险能力的高低和存款保险机制的机能。保费的使用主要有三项内容

构成：日常管理开支、被保事项发生后的理赔支出和保险资金的金融

运作。 

只要设立保险存款机构，第一项就是必不可少的，但与存款保险

机构设立前相比，就金融体系而言，这是一项新增加的管理费用。这

一管理费用存在的意义由其效用决定，即主要由第二项内容（即理赔

效应）界定。首先，从 1999 年以来我国金融机构清理不良资产的情

况看，不论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理还是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资

产处理，央行给予的再贷款数额都远远超过了 1600 亿元。其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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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城市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尚存在的不良资产数额也远远超过了

1600 亿元，如果这些金融机构较大面积地发生经营危机，存款保险

资金恐难予以赔付。最后，工、农、中、建、交等大型商业银行吸收

的储蓄存款高达数万亿元，若真发生经营危机，其理赔恐怕也不是

1600 亿元存款保险资金所能承担的，也许还得启动央行的再贷款救

助方式。 

金融投资是存款保险资金使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参照社保基

金的投资结构，存款保险资金将主要投资于定期存款、国债和其他低

风险证券。这虽有利于本金的安全，但从资金使用效率来看，还不如

将这些资金留存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内，由他们经营运作为好。存

款保险资金的投资组合结构，应以公司债券和资产证券化债券为主要

对象，既保障本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又获取高于存款利率的收益，但

在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中这一条件并不充分，由此，将使得存款保险

资金的投资运作比较困难。 

四、应重视存款保险监管中的体制摩擦 

实施存款保险制度，必须确立相应的监管机制，由此，涉及到存

款保险机构的定位、监管部门的确定和监管机制的选择等事项。这些

事项的明确本来是比较简单的，但在我国金融的行政性分业体制的摩

擦中情况则比较复杂。 

从监管部门的确定看，如果存款保险机构定位为银行业，那么，

它应归口由银监会监管；如果存款保险机构定位为保险业，那么，它

应归口由保监会监管；此外，它的证券投资行为，在银行间市场由人

民银行监管，在证券交易所市场则由证监会监管。在目前政策面的研

讨中，有一种意见主张将存款保险机构作为一种特殊金融机构，归入

央行监管。这一观点反映了体制摩擦条件下，存款保险机构定位及其

监管定位的复杂程度，但值得强调的是，央行的主要工作是实施货币

政策以保障币值稳定，除监管银行间市场外，并不具有直接监管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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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功能。如果由央行直接监管存款保险机构，不仅与央行的职能

不协调，也不仅将牵扯央行的许多精力（如制定与存款保险机构业务

相关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进行日常监管活动，甚至需要在其内部新设

监管机构等），更重要的是，这些监管很可能与银监会、保监会、证

监会等的监管不协调而引致新的问题发生。 

五、应重视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的时机选择 

一项好的政策需要选择有利时机出台方才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

如果时机不利则可能事与愿违。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出台存款保险

制度并非处于有利时机。且不说经济社会层面存在着一系列不稳定因

素急待解决，如支持“三农”发展、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养老制度改

革、教育体制改革、住宅市场发展等等，就是金融体系内也存在着诸

多需要着力解决的重大深层问题。与此相比，存款保险制度的实行并

非紧迫，其积极效应有限而负面效应可能更加明显，因此，近期出台

这一政策不是有利时机。一个值得考虑的情形是，在现期推出存款保

险制度的条件下，如果发生储户资金大量从农村信用社中转向主要商

业银行，同时，又对这些农村信用社收取较高的存款保险费，则相当

一部分的农村信用社经营运作可能陷入困境，这与发展农村金融的政

策取向是不协调的。 

实行存款保险制度大势所趋，但要使其在实践中发挥积极效用，

还需要创造一系列条件，其中包括： 

第一，积极推进利率的市场化进程。存款保险制度将储户资金划

分为被保存款和未保存款两大类，它们的风险状况不同，利率水平也

就理应有所差别，这决定了实行存款保险制度有尚待存款利率市场化

的成熟。 

第二，积极推进多层次金融市场建设。在实行存款保险制度条件

下，未保存款的资金应可投资于除存款之外的其他金融产品，其中以

债务性产品为主，由此，需要大力发展公司债券和各种资产证券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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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这一态势决定了实行存款保险制度有待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的建

设进展。 

第三，发展有利于储户资金调整的支付产品。在实行存款保险制

度条件下，随着储户资金分存于不同的金融机构，仅靠信用卡来满足

储户资金的调整和支付是远为不足的，还必须考虑储户的个人支票等

支付产品发展状况。 

第四，着力降低不良资产，建立防范不良资产形成的机制。虽然

多数中资商业银行通过风险管理已建立了防范不良资产形成的机制，

但由体制、政策和人为等因素引致的不良资产还时有发生，为此，建

立防范不良资产形成的机制也还是一项需要花大气力的长期工作。在

这方面问题未有效解决的条件下，实行存款保险制度，对存款保险机

构来说，实际上面临着严重风险，其运作也可能因此而难以达到制度

设计的预期目的。 

第五，加快建立金融协调机制的步伐。存款保险贯彻着保险机理，

与此对应，存款保险机构应定位于保险机构，接受保险监管部门的监

管。但受行政性分业体制制约，根据存款保险制度建立的存款保险机

构的定位似乎游离于三个金融监管部门之外，这一问题不解决，存款

保险制度的出台将遇到贯彻实施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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